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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印发支持市级重点关键产业园建设

政策措施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经济信息委，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经信部门，各产业园区：

为推动市级重点关键产业园建设，打造一批极具鲜明特色、竞争优势突出、支撑作用强大的关键产业集群，促进全市制造业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市经济信息委制定了《支持市级重点关键产业园建设政策措施》，现印发给你们，请抓好贯彻落实。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1年7月29日
（此件公开发布）

支持市级重点关键产业园建设政策措施

一、支持方式

（一）细化创建目标。各市级重点关键产业园要编制创建方案，明确创建总体目标、年度目标任务，经区县政府（含市政府直管的开发区管委会，下同）审定后报市经济信息委审查。创建总体目标、年度目标任务包括但不限于经济规模提升、固定资产投资、重大项目引进、产业技术创新、公共平台建设等方面。
（二）实施量化考核。市经济信息委根据创建方案，与相关区县政府签署市级重点关键产业园建设协议。每年1月底前，各区县政府要对上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自评并报市经济信息委复核评价，复核评价结果作为给予专项支持的依据。

（三）给予专项支持。对创建期内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市经济信息委从市级工业和信息化财政专项资金中按照不低于1000万元/年的标准，用于充实所在地区县政府设立的市级重点关键产业园建设专项资金，其中区县出资额度不得低于市级资金的2倍。

二、支持方向

（一）明确支持范围。市级重点关键产业园建设专项资金具体支持项目必须是在市级重点关键产业园规划建设四至范围内，属于批准创建方向的相关研发、生产与服务等领域，且要本着解决突出问题，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不能用作有关单位的工作经费。

（二）突出支持重点。市级重点关键产业园建设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以下方向：

1.产业技术创新。支持按照“研究院+产业园”模式引进设立产业技术研究机构，支持企业技术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研发机构建设，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及其成果转化。

2.公共平台建设。支持建设一批检验检测、质量认证、工业设计、工业互联网、重点实验室、样品试制、示范应用、中试小试、技术服务、科技金融等公共服务平台。

3.人才引进培养。支持研发机构、重点企业加快引进一批急需短缺的行业领军人才、技术技能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支持开展产业人才素质提升培训。
4.重点项目引进。支持引进集聚一批产业链上规模效应突出、示范带动性强、基础支撑力大的行业龙头企业、核心配套企业。

5.企业做大做强。支持成长性能优、科技含量高、贡献作用大的行业领军型企业、科技创新型企业、骨干支柱型企业做大做强。

6.产品推广应用。鼓励研发机构、相关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市场急需的新产品、新技术，培育创建企业品牌，可对其推广应用及品牌培育予以支持。

7.产业孵化培育。支持按照有固定经营场所、有公共服务平台、有运营管理机构的要求，集中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创新创业孵化园。

三、资金管理

（一）专项资金下达。市级重点关键产业园建设协议签署后，在创建启动之年市经济信息委向相关区县政府拨付1000万元专项资金，第二年3月底前根据年度目标考核实绩核拨当年资金的50%，以后年度根据年度目标考核实绩核拨上年度资金余款和当年资金的50%。

（二）资金项目管理。市级重点关键产业园建设专项资金由相关区县政府负责管理，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应符合《重庆市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相关区县政府应制定资金管理办法、明确管理部门，由管理部门按资金管理办法组织开展项目申报、评审论证、资金拨付、绩效评价、竣工验收等。

（三）年度绩效奖惩。坚持年度目标任务考核实绩与次年资金支持计划挂钩，经复核评价，对完成年度目标任务80%及以上的，全额拨付次年支持资金，60—80%的同比例核拨次年支持资金，60%以下的取消次年资金支持计划。
（四）资金终期验收。创建期满，经验收，对完成创建总体目标80%及以上的，全额拨付支持资金；完成创建总体目标60—80%的，同比例核算支持资金总额，实际拨付超出应支持部分的由区县政府退回；完成创建总体目标不足60%的由区县政府全额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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